	東華大學應用物理所 掃描式電子顯微鏡 使用申請單  
填表日期  2011 /____ / ____

	申請人：
	指導教授：

	[bookmark: _GoBack]申請時段： 2011/____/____  早上□  下午□  晚上□ 

	校內分機/手機：              /
	自行操作□  
陪同實習□(實習者：╴╴╴╴╴ )

	名稱
	數量
	成份
	樣品形式

	
	
	
	薄膜□  粉末□  

	
	
	
	薄膜□  粉末□  

	
	
	
	薄膜□  粉末□  

	
	
	
	薄膜□  粉末□  

	
	
	
	薄膜□  粉末□  

	申請者簽名
	

	注意事項：
· 請列印出此申請單並簽名，於實驗當天交給技術人員。
· 預取消預約者，於預約日前三天的上班時間﹝17：00以前﹞，或以電話或e-mail通知。
· 預約而未照規定取消者，無論使用否，由管理相關規定裁罰。
· 送測樣品及其它規範，請遵照儀器管理辦法。
· 恕不接受磁性、有機、含揮發性成分之樣品。
· 申請人限有合格使用資格者。
有任何疑問，請洽管理人員 劉哲安 電話：03-863 3712 或 E-mail ： m9814014@ems.ndhu.edu.tw



